叶某申请执行陶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关键词】智慧便民

【执行情况】

因债务人陶某未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履行归还借款本金95万元及利息的还款义务，债权人叶某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我院依法对陶某的银行账户采取了冻结措施。
2022年3月底，上海各区受疫情影响陆续封控，线下执行工作一时陷于停滞。恰在此时，债权人叶某向法院发出续冻申请，原来，对陶某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即将于4月21日到期。续冻措施需要在开户行办理，但全市银行网点都已暂停营业；与此同时，全市法院也开启了居家办公模式，封控在家的法官如何跑去银行续冻呢？
眼看“脱冻”在所难免，一筹莫展之际，上海高院出台了疫情期间线上办案指引，推出在线查阅电子卷宗和互联网同步生成法律文书等居家办公必备功能，承办法官立刻投入学习，与在院驻守的同事共同摸索，终于运用新程序在线生成了续冻文书，并依次完成线上审批和电子签章。司法文书准备停当，如何移交给网点关门、员工居家的银行呢?

通过线上执行指挥平台，承办法官向高院执行指挥中心发出求助信息，令人欣喜的是很快就收到了反馈，立即按照指令将相关文书从本院执行指挥中心上传给高院，而后由高院执行局联系相关银行的上海分行。在法院和银行齐心协作之下，该案银行账户续冻手续实现了线上传递文书、线上核验身份、线上签名确认，全程线上成功办理！嗣后，执行法官从冻结账户中扣划人民币4万余元并发放给申请执行人。
【执行效果】

疫情封控期间，许多常规的线下执行措施变得困难重重。执行法官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加持，依托执行指挥平台、执行应急指挥系统、智慧执行app等全流程网上办案技术，初步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传统线下工作，最大限度智慧保障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免受疫情损害，做到了执行工作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

闵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执行案

【关键词】畅听民意
【执行情况】
闵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涉案金额高达12.94亿元，投资人多达8000余名，且大部分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人忧心自己的钱无法追回，格外关心案件执行进展，每周都有以老年人为主体的投资人群来院集访，每次来访都带着各种各样的疑问和诉求。

鉴于投资群体结构的特殊性，我院在该案执行中尤其重视加强与投资人的沟通，全方位、多角度倾听民意。

立案伊始，我院就构建了线下接待与线上联络并重的沟通格局：在线下设定专人接待制度，每周固定时间接待投资人代表，向投资人代表告知案件执行进展情况，听取投资人代表转达的广大投资人意见，当面做好解释和宣传工作；在线上安排专人联络制度，随时与投资人代表对接交流，及时向投资人群传递最新信息。在案件进入发放钱款阶段后，为更加便捷投资人确认信息、精准收款，我院首次启用针对涉众型案件开发的“刑事案款核发平台”，数以千计的投资人通过平台可以同时在线核对自己的投资金额、已兑付金额、未兑付金额和接受放款的银行账号等，如有异议可以在线留言，由法官组织审核反馈；若没有异议并确认无误，将由法院在统一发放案款时将相应金额的钱款直接打入投资人的银行账户。考虑到投资人中老年比例较高，我院设立固定电话服务专线，为来电的投资人提供平台使用指导与答疑，耐心帮助不善于使用智能手机的众多老人一步一步登录平台、填录数据。
2022年上半年疫情封控期间，上海法院实行居家办公，线下定期接待和固话专线答疑不得不暂停，执行法官深知：越是特殊时期，越要为投资人群提供诉求表达渠道，做好心理疏导情绪安抚，于是将突破点瞄准了开发线上交流模式。一方面，通过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等公共渠道公开答复各投资人的问题；另一方面，着重加强微信建群交流互动，及时答复投资人代表转来的各投资人的问题，再由投资代表人将答复转发给相关投资人。时至6月，上海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为了尽快恢复线下接待，我院又创设了电话轮值接待方式，保证第一时间听到投资人的意见和诉求。
通过线上、线下多管齐下良性沟通，闵案执行团队与投资群体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为两次面向数千人的案款发放平稳有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执行效果】
在本案执行中，我院创新性地运用多种手段打通投资人诉求表达渠道，赢得了大多数投资人对执行工作的认可。截至成稿，共计执行到位案款2.12亿元，并已向无异议的投资人发放案款1.71亿元，发放额与实际受损额之比达15%，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陈某申请执行上海某实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关键词】以人为本  

【执行情况】

因上海某实业公司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公司前员工陈某向劳动仲裁机构提起劳动仲裁，并依据仲裁书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收案之后，执行法官立即前往被执行人所属店铺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店铺正常经营且有一定利润收入，随即传唤公司负责人，严厉告诫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公司负责人当庭表示，公司将于4月收到一笔3万元的回款，届时即可用于支付本案欠薪。眼看执行完毕只是时间问题，突如其来的疫情却打乱了计划，公司名下商铺暂停营业，断了盈利收入，预期的回款落空了。与此同时，申请执行人陈某受疫情影响而收入锐减，生活陷入窘境，急需这笔钱来缓解经济困难。

6月解封之后，执行法官再次前往被执行人的店铺实地调查，发现店铺已经重启营业，盈利状况扭转向好。此时若强行扣押、变卖店内商品，固然能够顺利地执行完毕，却势必对恢复之中的公司经营造成打击。是杀鸡取卵还是放水养鱼，答案不言自明。于是，执行法官同时约见了双方当事人，深入分析事态利弊，成功地劝说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嗣后，公司顺利复工复产并恢复生机，申请执行人亦在7月初拿回全部劳动报酬，案件顺利执行完毕。

【执行效果】

以人为本是我院执行工作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尤其体现在追索劳动报酬等涉民生案件中。本案从立案后查找财产线索、深入企业调查经营情况，到疫情前后多次约谈被执行人，责令其履行支付劳动报酬义务，最大限度保障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同时，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必须兼顾好维护劳动者权益和保市场主体活力，尽可能减轻执行工作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力争达成劳动者和小企业双赢的结果。

上海某典当公司申请执行

上海某房地产公司、金某等典当纠纷案

【关键词】助企纾困
【执行情况】

因上海某房地产公司、金某未依照判决归还本金加利息共计人民币4900余万元，上海某典当公司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房地产公司已停止经营，系“无资金” “无场地” “无员工”的“三无企业”，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是其名下一处商业地产，亦即本案借款抵押物，场内租户众多，包括银行营业部、咖啡馆，以及文化培训中心、幼儿培训中心等教培机构。

本案抵押物商业地产的处置变现面临三大难点：一是抵押物被多家单位租赁使用，但租赁关系均建立在抵押权设立之后，且未得到抵押权人认可。申请人认为租赁关系的存在会降低抵押物的价值，申请不带租赁关系拍卖，所有承租人在拍卖前都必须搬离。根据法律规定，对法院不带租赁关系拍卖的决定，承租人可以提出执行异议。执行异议审查会延缓抵押物处置。二是抵押物内房屋大多历经多次搭建和租户装修，原有结构已被破坏，从外观上已经无法看清原房屋状况，处置的界限有待明确。三是抵押物的租户中，有两家教培机构，已预收学杂费。若对其强制执行腾退，几百位家长付了钱，因法院强制执行导致孩子无处读书，可能引发严重的舆情危机。

为破解上述难题，执行法官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数次现场调查，了解房屋现状。两次张贴拍卖公告，反复告知承租人申报权力。逾期不申报的，将被视为无正当理由占据房产，予以强制腾退。二是前往不动产登记机构调阅抵押物的原始图纸，并提交评估公司，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确定抵押物市场价值。三是向承租人调查，了解投入及经营状况，并释明权利义务及妨碍执行的法律后果。经过教育开导，承租人表示愿意参与竞买，若竞买不成，保证在法院规定时间内完成清场交付，并自愿缴纳50万元作为清场保证金。
嗣后，法院顺利地将抵押物交付拍卖，承租人也如愿通过关联公司以最高价拍得抵押物，并由购买人书面确认：对抵押物无需清场即接受交付。由此，涉案商业地产内的数家企业免受拍卖腾退之苦，生产经营一如既往。

【执行效果】

本案创造性地运用了清场保证金制度。房屋占有人表达了购买意愿，并自愿缴纳清场保证金，其行为于法不悖。保证金的数额由法院参照拍卖物一至二年的租金确定。若竞买成功，该清场保证金自动转为竞买款。若竞买失败，承租人不能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搬离的，清场保证金将作为法院强制清场的费用及因此给竞买人造成损失的赔偿费用。本案中，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实现，解决后续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承租人企业未因司法拍卖中断经营，最大限度减轻执行工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达到了多方共赢的理想效果。

某信托公司申请执行王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 服务金融

【执行情况】

王某的妻子周某沉溺赌博债台高筑，夫妻二人以住房为抵押向某信托公司贷款198万余元，然而孤注一掷未能带来赌场翻红，借款期满夫妻二人无力还款，妻子周某更是外逃躲债不知所踪。信托公司遂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拍卖被执行人名下的抵押房屋以实现债权。执行法官经现场调查发现，涉案房屋目前由王某及其父母共同居住，两位老人均已年过八十。听说法官要拍卖房屋，老人都极其抵触，以唯一住房为由拒绝搬离。

“腾退难”是执行难中的突出问题，涉及老人的房屋腾退更是难上加难。执行法官除了按照“应拍尽拍、应腾尽腾”的原则，对被执行人采取常规的“限高”、“失信”、“冻结账户”等执行措施之外，更是多次主动上门找老人聊天，关心实际生活困难，安抚对抗焦虑情绪，慢慢地打开了老人的心结，了解到一家人的真实想法和顾虑。原来，王某及其父母女儿多年来因为周某赌博成瘾而深受其害，王某和女儿都因借款为周某还赌债而背负失信包袱，影响到学业事业正常发展，故而一家人有意愿通过卖房清债来彻底了断过往，让生活尽快回归正轨，只是对过渡安置问题心存疑虑。掌握了症结所在，执行法官立即同时约谈双方当事人，指导双方充分考虑疫情期间找房过渡的实际困难，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磋商安置条件。历经多次谈判，双方在法官主持下，逐步就安置、搬离、上拍等问题达成彼此接受的一揽子协议。在保护金融债权合法利益与保证被执行人一家基本居住需要之间，执行法官终于找到了平衡点。
嗣后，被执行人如期交付房屋，申请执行人也兑现了妥善安置的承诺，抵押房屋成功拍卖，金融借款顺利收回，看似无解的对立矛盾在执行法官耐心引导下圆满化解。

【执行效果】

“腾退难”历来是涉金融执行案件的突出难点。抵押房屋在交付拍卖前原则上应当予以腾空，执行实践中坚持“清场为原则，不清场为例外”。本案特殊性在于同住人年事已高，法院在坚持腾退原则的同时，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帮助被执行人及其父母解决现实居住困难，为保障金融机构实现债权奠定了前提条件，使案件处理达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李某申请执行周某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加速放款

【执行情况】

因周某等6人未依照判决履行还款付息义务，李某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依法查封并拍卖了被执行人周某名下的一处房屋。在分配房屋拍卖款时，因周某涉及多个借款纠纷的生效判决，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总额大大超出拍卖所得；同时，被拍卖房屋为多人共同共有，共有人对于拍卖款的分配方案产生分歧并提出多个异议，所有异议程序走完势必大大拖延放款时间。

在其他债权人竞相异议之际，唯一的抵押债权人上海某银行向我院申请先行放款，该行在拍卖房屋上设立了贷款抵押，依法对抵押担保范围内的所得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为尽量减少金融资金闲置损失，执行法官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反复释明无争议案款或优先债权先行发还的原则，引导各方当事人对银行抵押债权部分——包括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均确认无争议，继而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对无争议的银行申报债权先行放款，剩余钱款留待执行异议程序终结后再依法分配。

嗣后，执行法官按照各方认可的方案对银行抵押债权部分优先放款，在无损于普通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加速金融资金流转，提升资金运用效益。

【执行效果】

案款发放关系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最切身的利益，是人民群众在执行案件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我院近年来不断加强案款管理，及时向权利人兑现“真金白银”，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在执行案件中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本案中，执行法官在审查完抵押权人债权，且确认各当事人对此债权无争议的前提下，将款项先行发放抵押权人，充分兑现了我院案款发放三项承诺：一是符合条件的“三费类”案款快速发放，解决当事人生活必须；二是拥有优先权的涉金融债权优先发放，加快金融企业资金流转；三是有争议的案款，在依法保障程序权利前提下，对无争议部分先行发放。

某设计公司申请执行某房地产公司定做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信用救济
【执行情况】

某设计公司与某房地产公司定做合同纠纷一案，因房地产公司未能依照判决如期支付报酬24万余元，设计公司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某房地产公司的银行账户，被执行人随即来电表示将通过关联公司履行判决义务，但公司正面临两个棘手问题：一是因房地产市场自身变化叠加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惨淡，刚刚与第三方达成收购协议，若身负未了结执行案件，必然影响第三方尽调结果，进而妨碍此次收购交易；二是因公司账户被冻结，资金紧张加剧以致竞买土地的交易款未能按时支付，后续交易节点随之延迟，可能产生严重的违约责任，故而希望法院在其履行义务之后尽快解除账户冻结，并帮助企业恢复信用。

了解到上述情况，执行法官第一时间组织双方当事人在线谈话，主持达成和解协议；在向设计公司核实确认房地产公司已通过关联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立即解冻了房地产公司的银行账户，并对案件信息采取屏蔽措施，同时为其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帮助房地产及时恢复信用。从执行立案到执行完毕，整个案件办理过程仅用时二十天，将强制执行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压缩到最低限度。嗣后，房地产公司顺利复工复产并完成收购。

【执行效果】

本案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均属于小微企业，特别是被执行人更是疫情下稳定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的房地产企业。我院在执行过程中没有简单、机械地对已冻结账户采取扣划措施，而是在依法保障申请执行人权益的前提下，对被执行企业坚持“恢复生产，依法执行”的原则，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以最人性化的执行方式，尽可能地减少对被执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运用“执行和解+信用修复”组合疗法，不仅帮助作为小微企业的申请执行人快速回笼恢复生产经营的资金，更帮助被执行人争分夺秒修复企业信用，助力其顺利完成企业重组融资，为复工复产奠定良好基础，体现出执行工作中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
